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公开12表

编制单位： 玉溪市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聘用制书记员补助经费

主管部门 云南省玉溪市人民检察院 实施单位 玉溪市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67.20           67.20      67.20    10.00   100.00                 10.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67.20           67.20      67.20   100.00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根据中共云南省委政法委员会 云南省财政厅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云南省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云南省
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聘用制书记员经费保障方法（试行）》的通知（云财政法[2018]34号）、《云
南省人民检察院关于核定聘用制书记员数量的通知》（云检发政字[2018]24号）、中共云南省委政法委员
会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云南省人民检察院 云南省财政厅 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云南
省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聘用制书记员管理制度改革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云高法
[2018]47号）及《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聘用制书记员管理办法》文件精神规范人民检察院聘用
制书记员管理工作，完善聘用制书记员公开招聘、专业培训、考核管理、职业保障等制度，提高聘用制书
记员管理科学化水平，建设一支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的聘用制书记员队伍，有效服务保障司法办案。
根据聘用制书记员人数、等级、经费保障总额等因素合理确定本单位聘用制书记员薪酬标准，强化预算管
理，严守财经纪律，管好用好聘用制书记员经费，并确保全面、足额、按时保障聘用制书记员权益。

2022年度，我院对12名聘用制书记员及时足额保障工资，强
化预算管理，管好用好聘用制书记员经费，确保聘用制书记
员工资兑现足额率达到100%，聘用制书记员出勤率达90%，
年度考核合格率达100%，检察官对聘用制书记员的满意度达
100%，完成项目目标。

项目支出绩效指标表

绩效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90.00    90.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聘用制书记员工资兑现足额率 = 100 % 100%    15.00    15.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聘用制书记员出勤率 >= 90 % 90%    15.00    15.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聘用制书记员年度考核合格率 >= 95 % 100%    20.00    20.00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聘用制书记员离岗率 <= 20 % 0    30.00    30.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检察官对聘用制书记员的满意度 >= 95 % 100%    10.00    10.0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总分

总分值 总得分 自评等级

  100.00   100.00 优

备注：1.其他资金：请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栏注明资金来源。
      2.实际完成值：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    100%-80%（含）、80%-
60%（含）、60%-0%合理确定实际完成值。
      3.分值：原则上预算执行率10分，产出指标总分50分，效益指标总分30分，满意度指标总分10分。
      4.自评等级：划分为4档，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系统将根据得分情况
      自动生成自评等级。

备注：1.涉密部门和涉密信息按保密规定不公开。

      2.一级指标包含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置。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公开13表

编制单位： 玉溪市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服装经费

主管部门 云南省玉溪市人民检察院 实施单位 玉溪市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1.65            1.65           1.65    10.00   100.00                 10.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1.65            1.65           1.65   100.00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1、2009年中共云南省委办公厅《中共云南省委办公厅 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政法经
费保障工作的通知》（云厅字【2009】21号）要求：政法机关编制内人员在国家规定的着装范
围内所需的服装及标志经费，继续按照《中共云南省委办公厅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转发
省财政厅〈关于贯彻落实中办发【1998】30号精神,健全和完善我省政法机关经费保障机制实
施意见〉的通知（云办发【1999】44号）规定，由省财政统一安排、管理。
2、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检察制服着装管理规定》规定：人民检察院实行统一着装，
是维护国家法治尊严，依法行使检察权的需要。检察制服是检察人员依法履行法律职务时统一
穿着的制式服装。检察徽章是证明检察人员身份的专用标识。最高人民检察院对检察系统的服
装制作工作实行统一领导，服装制作应当执行政府采购的有关规定。省级、计划单列市人民检
察院统一组织制作辖区内各级人民检察院所需的服装。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财政部《关于调
整人民检察院检察服采购指导价格的通知》，做好检察服装的采购和供应工作。

根据2022年换装需求及时与中标厂家联系，完成制服采购并发放
。

项目支出绩效指标表

绩效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90.00    90.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服装采购计划吻合率 >= 95 % 100%    25.00    25.00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配发服装及时性 <= 5 天
服装到货5天内完
成发放

   25.00    25.0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服装采购价格接近率 >= 95 % 100%    15.00    15.0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服装积压率 <= 5 % 0    15.00    15.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干警对服装的满意程度 >= 95 % 95%    10.00    10.0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总分

总分值 总得分 自评等级

  100.00   100.00 优

备注：1.其他资金：请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栏注明资金来源。
      2.实际完成值：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    100%-80%（含）
、80%-60%（含）、60%-0%合理确定实际完成值。
      3.分值：原则上预算执行率10分，产出指标总分50分，效益指标总分30分，满意度指标总分10分。
      4.自评等级：划分为4档，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系统将根据得分情况
      自动生成自评等级。

备注：1.涉密部门和涉密信息按保密规定不公开。

      2.一级指标包含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置。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公开14表

编制单位： 玉溪市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2022年第二批中央和省级政法转移支付经费

主管部门 云南省玉溪市人民检察院 实施单位 玉溪市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10.00      10.00    10.00   100.00                 10.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10.00      10.00   100.00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项目目标为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完善保障依法独立公正行使检察权的体制机制；强化法律监督职能，完善检察机关行
使监督权的法律制度，加强对刑事诉讼、民事诉讼、行政诉讼的法律监督，强化对检察权运行的监督制约，加强对下
指导，搞好综合协调，提升办案质量和效果，达到打击犯罪，保障人权，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目标，更好的为全市科
学发展、和谐发展、跨越发展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2022年，县人民检察院在县委和市人民检察院的坚强领导
下，在县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有力监督、县政府的大力支持、
县政协的民主监督和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下，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
思想，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十九届历次全会和党的二
十大精神，紧紧围绕全县中心工作，忠实履行法律监督职
责，各项检察工作取得新进展。落实未成年人特殊检察制
度，为26名涉罪未成年人提供法律援助，开展亲职教育113
次、心理救助12次、回访帮教155次、社会调查50次,向涉罪
未成年人监护人发出《督促监护令》17份，责令履行监护职
责。开展法治进校园、入校督查活动17场次，发放《未成年
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宣传材料300余份。受
理移送起诉的未成年人犯罪人数由上年54人下降到26人，未
成年人犯罪万人比由去年全省排名11位下降到目前35位，实
现了“双下降”目标。充分发挥12309检察服务中心功能，
向群众提供便捷、高效的“一站式”检察服务，接待群众来
访咨询68次97人，受理信访15件，接待律师阅卷92人次，向
公安机关提供案件信息查询25次，接访工作做到“件件有回
复”。建成检察听证工作区，把公开听证作为化解社会矛盾
的“减压器”，举行公开听证案件12件。聘任14名行政机关
专业人员兼任特邀检察官助理，借助专业领域“外脑”辅助
检察办案8次，提升检察精准履职服务发展本领。持续推进
政法部门大数据办案平台应用，提升检察服务质效，通过大
数据平台接收公安机关移送案件447件，向法院移送案件295
件。

项目支出绩效指标表

绩效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

施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90.00    90.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业务装备采购计划完成率 = 100 % 100%    10.00    10.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案件比 <= 1.4 % 1.103    10.00    10.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业务装备验收合格率 = 100 % 100%    10.00    10.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业务装备依规政府采购率 = 100 % 100%    10.00    10.00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预算执行进度 = 11月30日前达到95% 日 100%    10.00    10.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举行校园法治讲座场次 >= 5 场 15场    30.00    30.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检察院工作报告在人大会得票率 >= 95 % 100%     5.00     5.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检察机关工作人员对设备满意度 >= 90 % 100%     5.00     5.0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总分

总分值 总得分 自评等级

  100.00   100.00 优

备注：1.其他资金：请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栏注明资金来源。
      2.实际完成值：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    100%-80%（含）、80%-60%（含）、
60%-0%合理确定实际完成值。
      3.分值：原则上预算执行率10分，产出指标总分50分，效益指标总分30分，满意度指标总分10分。
      4.自评等级：划分为4档，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系统将根据得分情况
      自动生成自评等级。

备注：1.涉密部门和涉密信息按保密规定不公开。

      2.一级指标包含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置。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公开15表

编制单位： 玉溪市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2022年中央政法转移支付第一批办案业务经费

主管部门 云南省玉溪市人民检察院 实施单位 玉溪市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97.72      96.13    10.00   98.37                  9.84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97.72      96.13   98.37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项目目标为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完善保障依法独立公正行使检察权的体制机制；强化法律监督职能，完
善检察机关行使监督权的法律制度，加强对刑事诉讼、民事诉讼、行政诉讼的法律监督，强化对检察权
运行的监督制约，加强对下指导，搞好综合协调，提升办案质量和效果，达到打击犯罪，保障人权，维

护社会和谐稳定的目标，更好的为全市科学发展、和谐发展、跨越发展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2022年，县人民检察院在县委和市人民检察院的坚强领导
下，在县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有力监督、县政府的大力支持
、县政协的民主监督和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下，坚持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
平法治思想，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十九届历次全会
和党的二十大精神，紧紧围绕全县中心工作，忠实履行法
律监督职责，各项检察工作取得新进展。落实未成年人特
殊检察制度，为26名涉罪未成年人提供法律援助，开展亲
职教育113次、心理救助12次、回访帮教155次、社会调查
50次,向涉罪未成年人监护人发出《督促监护令》17份，责
令履行监护职责。开展法治进校园、入校督查活动17场
次，发放《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宣

传材料300余份。受理移送起诉的未成年人犯罪人数由上年
54人下降到26人，未成年人犯罪万人比由去年全省排名11
位下降到目前35位，实现了“双下降”目标。充分发挥
12309检察服务中心功能，向群众提供便捷、高效的“一站
式”检察服务，接待群众来访咨询68次97人，受理信访15
件，接待律师阅卷92人次，向公安机关提供案件信息查询
25次，接访工作做到“件件有回复”。建成检察听证工作
区，把公开听证作为化解社会矛盾的“减压器”，举行公

开听证案件12件。聘任14名行政机关专业人员兼任特邀检
察官助理，借助专业领域“外脑”辅助检察办案8次，提升
检察精准履职服务发展本领。持续推进政法部门大数据办
案平台应用，提升检察服务质效，通过大数据平台接收公
安机关移送案件447件，向法院移送案件295件。

项目支出绩效指标表

绩效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

施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90.00   90.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全年各类案件办理数 >= 700 件 718件    10.00   10.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率 >= 85 % 91.22%    10.00   10.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羁押必要性审查提出建议采纳率 >= 3 % 100%    15.00   15.00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刑事案件超期办案数 <= 5 件 0件    15.00   15.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控告申诉七日内答复率 >= 90 % 100%    30.00   30.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检察院工作报告在人大会得票率 >= 95 % 100%    10.00   10.0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总分

总分值 总得分 自评等级

  100.00   99.84 优

备注：1.其他资金：请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栏注明资金来源。
      2.实际完成值：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    100%-80%（含）、
80%-60%（含）、60%-0%合理确定实际完成值。

      3.分值：原则上预算执行率10分，产出指标总分50分，效益指标总分30分，满意度指标总分10分。
      4.自评等级：划分为4档，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系统将根据得分情况
      自动生成自评等级。

备注：1.涉密部门和涉密信息按保密规定不公开。

      2.一级指标包含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置。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公开16表

编制单位： 玉溪市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2022年中央政法转移支付第一批业务装备经费

主管部门 云南省玉溪市人民检察院 实施单位 玉溪市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98.62      98.40    10.00   99.78                  9.98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98.62      98.40   99.78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意见指出：
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实践者和推动者。要深入贯彻党的
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着力加强和改进法

律监督工作，着力提升严格规范公正文明司法水平，着力完善检察体制和工作机制，充分发挥检察机
关在法治建设中的职能作用，努力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提供强有力的司法保障。
    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了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
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是事关国家安全和国家
发展、事关广大人民群众工作生活的重大战略问题。当今社会，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
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迅猛发展，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深刻地影响了人们的社会关系网络
、交流沟通方式、信息获取途径等各个方面。孟建柱书记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指出，政法机关要按
照科技引领、信息支撑的思路，加强整体规划，提高信息互通和资源共享程度，拓展信息技术应用广

度深度，完善信息安全保障体系，坚持资源共享与深度应用相结合，以信息化引领社会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
    《2006-2020年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提出了我国信息化发展的九大战略重点：一、推进国民经济
信息化；二、推行电子政务；三、建设先进网络文化；四、推进社会信息化；五、完善综合信息基础
设施；六、加强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七、提高信息产业竞争力；八、建设国家信息安全保障体系；
九、提高国民信息技术应用能力，造就信息化人才队伍。

2022年，县人民检察院在县委和市人民检察院的坚强领导
下，在县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有力监督、县政府的大力支持
、县政协的民主监督和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下，坚持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
平法治思想，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十九届历次全会
和党的二十大精神，紧紧围绕全县中心工作，忠实履行法
律监督职责，各项检察工作取得新进展。落实未成年人特
殊检察制度，为26名涉罪未成年人提供法律援助，开展亲
职教育113次、心理救助12次、回访帮教155次、社会调查
50次,向涉罪未成年人监护人发出《督促监护令》17份，责
令履行监护职责。开展法治进校园、入校督查活动17场
次，发放《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宣

传材料300余份。受理移送起诉的未成年人犯罪人数由上年
54人下降到26人，未成年人犯罪万人比由去年全省排名11
位下降到目前35位，实现了“双下降”目标。充分发挥
12309检察服务中心功能，向群众提供便捷、高效的“一站
式”检察服务，接待群众来访咨询68次97人，受理信访15
件，接待律师阅卷92人次，向公安机关提供案件信息查询
25次，接访工作做到“件件有回复”。建成检察听证工作
区，把公开听证作为化解社会矛盾的“减压器”，举行公

开听证案件12件。聘任14名行政机关专业人员兼任特邀检
察官助理，借助专业领域“外脑”辅助检察办案8次，提升
检察精准履职服务发展本领。持续推进政法部门大数据办
案平台应用，提升检察服务质效，通过大数据平台接收公
安机关移送案件447件，向法院移送案件295件。

项目支出绩效指标表

绩效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

施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90.00   90.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业务装备采购执行政府采购率 >= 80 % 100%    25.00   25.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新购业务装备全年故障天数 <= 10 天 10天    25.00   25.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系统应用率 >= 95 % 100%    15.00   15.00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项目持续发挥作用期限 >= 5 年 5年    15.00   15.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干警对装备配备满意度 >= 90 % 100%    10.00   10.0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总分

总分值 总得分 自评等级

  100.00   99.98 优

备注：1.其他资金：请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栏注明资金来源。
      2.实际完成值：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100%-80%（含）、80%-
60%（含）、60%-0%合理确定实际完成值。

      3.分值：原则上预算执行率10分，产出指标总分50分，效益指标总分30分，满意度指标总分10分。
      4.自评等级：划分为4档，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系统将根据得分情况
      自动生成自评等级。

备注：1.涉密部门和涉密信息按保密规定不公开。

      2.一级指标包含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置。


